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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2 日，纽约 

  加强核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利用 

  日本提交的工作文件 

导言 

1. 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载明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为世界和

平与繁荣作出了贡献，并且过去历届条约审议大会也一再重申其重要性。半个多世

纪以来，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一直是国际舞台讨论的主题，随着核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和平利用核能所带来的惠益显著扩大。鉴于此进程，日本认为应作出更多努力以加

强核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利用，承认和平利用核能有可能在今后促进即将实施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执行，从而为有效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挑战做出切实贡献。 

2. 日本认为，必须提高全世界公众对核技术为人类福祉带来的切实利益和巨大

潜力的认识。提高认识是确保各国拥有完全实现核技术潜力所需必要财力和人力

的关键。 

3. 在这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日本高度赞

赏原子能机构长期以来为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所做的贡献，及其对解决全球性挑战和

新出现挑战的积极参与。而最近原子能机构对埃博拉病毒爆发做出的迅速反应也证

明了这一点。 

4. 基于以上认识，日本强调以下要素对于加强和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意义。 

5. 第一，应提高核科学和技术的可得性，惠及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民众。能力建设、技术转让、提供设备、建设合作网络、促进发展中国家间合作，

以及加强诸如非洲核科学和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区域合作协定、亚洲阿拉伯国家

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合作协定、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核科学技术区域合

作协定，以及亚洲和太平洋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培训区域合作协定等区域合作

机制将有助于实现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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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核科学和技术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应用，以更好地满足《条约》缔约国

人民的基本需求。 

7. 第三，适当有效的核安全和辐射防护应当是电力和非电力领域和平利用核科

学和技术的前提。 

8. 基于以上认识，日本希望为 2015 年审议大会最终成果拟订如下内容，供各

缔约国进一步审议。 

关于 2015 年审议大会关于促进和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重要性的最终成果的拟议

内容 

 审议大会： 

 1. 基本原则 

 重申，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都享有依据第一条、第二条和第

三条，为和平目的不受歧视地发展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大会还重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的同时必须依照缔约国国内立法和相应国际

义务，承诺并执行现行保障措施，以及适当和有效的安全、保安和辐射防护。 

 2. 为解决全球挑战和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 

 强调和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能够为解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方面的各种全球

性挑战，包括为即将实施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执行作出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强调保证财力和人力资源对于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 

 大会认识到，在这方面，以下内容对进一步加强核科学和技术的和平利用非

常重要。 

加强核科学和技术的可得性 

 强调提供援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重要性，以便通过包括能力

建设、提供设备、加强区域网络和区域合作框架、促进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在内的

措施加强核科学和技术的可得性，并鼓励有能力的缔约国和相关组织提供必要的

援助或促进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增加更广泛领域内核应用的机会 

 强调扩大核应用领域对于缔约国满足其在诸如人类健康等广泛领域的社会

经济发展基本需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包括癌症治疗、营养、粮食保障和安全、

农业、水管理、环境保护、工业应用和能源生产。 

加强核安全和辐射防护 

 强调加强核安全和辐射防护作为核科学和技术在核能和非核能领域获得发

展的必要因素的重要性，强调缔约国继续维护和改进国内和国际核安全和辐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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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注意持续改进核、辐射、运输和废物安全措施，

特别是根据福岛核电站事故的问题进行改进。为此，大会敦促所有缔约国稳步实

施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划》。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 

 承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促进以安全、有保障、可持续的方式和平利用核科学

和技术方面的核心作用，尤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成员国各自的需求，通过

其《技术合作方案》与之展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大会同时还强调，国际原子能机

构通过协调国际行动努力方面的工作为加强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核安保做出的宝

贵贡献，方式包括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转让、制定安全标准和其他相关指南

文件、提供同行审议服务，以及促进相关国际法律框架发展等措施加强核安全、

辐射防护和核安保，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大会鼓励缔约国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

其核应用实验室改造项目，使塞伯尔斯多夫核应用实验室更加现代化提供必要支

持，以进一步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上述活动。 

 在这方面，承认原子能机构“和平利用核能倡议”是辅助原子能机构技术合

作基金以及调动额外资源支持原子能机构各个方案的重要努力，并且认识到该倡

议和其他预算外捐款已帮助多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加强了核科学和技术应用，尤

其是在 2010 年该倡议启动后。大会鼓励有能力的缔约国、国家集团和相关组织

为该倡议做出贡献，或继续为原子能机构相关活动提供其他财政或实物捐助，包

括在 2015 年之后。 

 4. 国际法律框架 

 认识到改进核安全领域相关国际法律框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大会欢迎在

加强《核安全公约》执行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包括 2015 年 2 月通过《维也纳核

安全宣言》和 2015 年 4 月《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生效，承认这是迈向建立全

球核赔偿制度的重要一步。 

 5. 教育和公众传播 

 认识到教育和公众传播在宣传关于和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事业的信息以及

提高公众对此事的认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鼓励所有缔约国、国家集团和相关

组织为此而努力。 

 


